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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商务服贸〔2023〕24 号 

 

 

江门市商务局转发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

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2023 年 

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2023

年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商务电函〔2023〕95 号，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。商务部将继续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

地综合评价工作，并依据综合评价结果对示范基地进行动态调整。

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评价对象 

现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省商务厅即将推荐的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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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产业基地（含电子商务产业园、楼宇型电子商务产业基

地，以及电子商务特色小镇、街、区等类型的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）。 

二、评价内容 

重点是基地落实《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

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商电发〔2017〕26 号）和《“十四

五”电子商务发展规划》情况，包括开展示范创建的工作进展、

重要举措、取得成效、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等。参评对象需根据

《通知》要求，填报《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其他电子商务产

业基地经营服务情况报告表》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、编制自评报告。 

三、评价结果运用 

商务部将组织专家对参评对象报送材料进行综合评价，以综

合评价得分为依据，对分数较低且 2022 年以来连续两年，在全

国排名处于后 2 位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，取消其示范资格；

将综合评价得分较高，且 2022 年以来连续两年，综合评价排名

靠前的其他优秀电子商务产业基地，增补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高度重视，按照商务部、

省商务厅要求，积极推荐本地优秀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参评，并于

6 月 21 日前将推荐函、园区评价材料（一式两份）汇总后报送

我局服务贸易科，省商务厅将择优推荐不超过 5 家电子商务产业

基地参评。6 月 26 日前，入选参评园区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

一平台报送参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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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江门市商务局           

2023 年 6 月 19 日         

 

（联系人：卢家丽，联系电话：3508525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
	



